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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黃碧智
聯絡電話：08-7320415#3657
傳真：08-7322779
電子信箱：huang580118@gmail.com

受文者：屏東縣立東新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6月17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學字第1135015560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76530000A113501556000-1.pdf)

主旨：檢送本府委請本縣萬丹國中辦理「112學年度學習扶助整

體行政推動計畫-子計畫19 國中多元扶助實驗計畫期末成

果發表會」計畫1份，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縣萬丹國中113年6月14日屏萬中輔字第1130000288

號函辦理。

二、參加對象：

(一)參與實驗計畫學校(萬丹國中、崇文國中、琉球國中) 務

必派員參加並報告執行成果。

(二)其他學校請薦派學習扶助業務承辦人員1人參加。

三、時間：112年6月20日(星期四)上午9時30分至12時30分。

四、地點：本縣萬丹國中國際教育大樓三樓視聽教室。

五、同意參加人員核予公(差)假登記出席，如有課務得派代。

六、參加人員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全程參與者同意

核予教師研習時數3小時。

正本：各高國中
副本：屏東縣立光春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扶助資源中心、屏東縣潮州鎮潮南國民小學學生

檔　　號:
保存年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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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扶助資源中心、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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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屏東縣國中小學習扶助整體行政推動計畫 

子計畫 19 國中多元扶助實驗計畫期末成果發表會 

一、 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習扶助作業要點及注意

事項。 

(二) 112 學年度屏東縣國中小學習扶助整體行政推動計畫。 

二、 目的： 

(一)以實驗教育精神，針對學科學習低落學生，嘗試以實作融入學科方式，啟動願意 

學習動力，建立學習自信。 

(二)對學習動力低落學生，運用實作課程引導其對預設作品產生興趣或好奇進而產生

驅力，並在設計實作課程中，運用學科相關知識(植入學科)協助解決實作所遇到

問題，最後完成作品並完成老師所設定的能力指標。 

(三)本實驗計畫目的，在竭盡所能找尋任何可能的教育方法，不放棄任何一個孩子! 

三、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三) 承辦單位：屏東縣萬丹國民中學 

(四) 協辦單位：屏東縣光春國民中學 

四、 時間：113 年 6 月 20 日(星期四)上午 9：30~12：30。 

五、 地點：萬丹國中國際教育大樓三樓視聽教室。 

六、 實施對象： 

(一) 參與實驗計畫學校(萬丹國中、崇文國中、琉球國中)務必派員參加並報告執行成

果。 

(二) 其他學校請薦派學習扶助業務承辦人員 1 人參加。 

七、 實施方式與內容： 



時間 會議內容 負責人 備註 

09:20~09:30 報到 萬丹國中  

09:30~09:40 致歡迎詞並介紹貴賓 萬丹國中校長  

09:40~10:30 教師經驗分享一 萬丹國中教師  

10:30~11:20 教師經驗分享二 崇文國中教師  

11:20~12:10 教師經驗分享三 琉球國中教師  

12:10~12:30 綜合座談、經驗交流 縣府長官、萬丹國中校長  

12:30~ 賦歸   

八、 經費： 

(一) 由 112 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專款補助。 

(二) 經費概算：執行期間 112 年 7 月 1 日至 113 年 6 月 30 日止，共計 12 個月。 

九、 參加人員同意核予公(差)假登記出席，如有課務得派代。參加人員請至全

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全程參與者同意核予教師研習時數 3 小時。 

八、 本計畫經縣府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